
应用学习科目不包括应用学习中文(非华语学生适用)，因为这个科目

是专为非华语学生提供另一个获取其他中国语文资历的途径。在二零

一二至二零一七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学生如在应用学习课程取得

「达标」及「达标并表现优异」的成绩，就升学及就业而言，可分别

获接纳为达到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甲类科目第二级及第三级或以上的能

力。由二零一八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开始，学生的成绩汇报细分为：

「达标」、「达标并表现优异(I)」和「达标并表现优异(II)」。「达

标并表现优异(I)」的表现水平等同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甲类科目第三级

的成绩，而「达标并表现优异(II)」则等同第四级或以上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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